
附件 3

韶关市曲江区 2024 年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

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4 年度可支配就业专项资金共 1375.26 万元，其中当年

市下达就业专项资金补贴 883 万元，上年结余资金 492.26 万元，

主要用于就业创业补贴。

2024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2404 人、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

数 1587 人、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353 人、促进创业 230 人，

分别完成市下达任务的 120.2%、122.1%、117.7%、121.1%。城

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.5%以下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资金使用绩效。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2024 年，我区可支配促进就业创业发展

专项资金 1375.26 万元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已支出 723.94

万元，被财政部门统筹收回 0 万元，结余 651.31 万元，支出率

为 52.64%。

（二）资金及项目管理情况。

我局在专项资金监督管理使用上，严格按照省市的有关制度

和规定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、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安全。

2024 年发放就业专项资金补贴 723.94 万元，惠及 8007 人

次。



格按规定的程序操作：先由申报人在省资金申报系统

提交补贴申请，后向人社局提供相关资料，经人社部门审

核，公示无异议后，财政将补贴直接支付申请人账户。

为确保资金使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在

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后，通过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或

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将资金使用情况向社会公示，主动接受社

会监督。

韶关市曲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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